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 环发[2001]199 号 2001-12-17 实施)

1、总则

1.1 为引导危险废物管理和处理处置技术的发展，促进社会和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有

关法规、政策和标准,制定本技术政策。本政策将随社会经济、技术水平

的发展适时修订。

1.2 本技术政策所称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国

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本技术政策所称特殊危险废物是指毒性大、或环境风险大、或难于

管理、或不宜用危险废物的通用方法进行管理和处理处置，而需特别注

意的危险废物，如医院临床废物、多氯联苯类废物、生活垃圾焚烧飞灰、

废电池、废矿物油、含汞废日光灯管等。

1.3 我国危险废物管理的阶段性目标是：

到 2005 年，重点区域和重点城市产生的危险废物得到妥善贮存，有

条件的实现安全处置；实现医院临床废物的环境无害化处理处置；将全

国危险废物产生量控制在 2000 年末的水平；在全国实施危险废物申报登

记制度、转移联单制度和许可证制度。

到 2010 年，重点区域和重点城市的危险废物基本实现环境无害化处

理处置。



到 2015 年，所有城市的危险废物基本实现环境无害化处理处置。

1.4 本技术政策适用于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运输、分类、检测、

包装、综合利用、贮存和处理处置等全过程污染防治的技术选择，并指

导相应设施的规划、立项、选址、设计、施工、运营和管理，引导相关

产业的发展。

1.5 本技术政策的总原则是危险废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1.6 鼓励并支持跨行政区域的综合性危险废物集中处理处置设施的

建设和运营。

1.7 危险废物的收集运输单位、处理处置设施的设计、施工和运营

单位应具有相应的技术资质。

1.8 各级政府应通过制定鼓励性经济政策等措施加快建立符合环境

保护要求的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理处置体系，积极推动危险废物的

污染防治工作。

2、危险废物的减量化

2.1 危险废物减量化适用于任何产生危险废物的工艺过程。各级政

府应通过经济和其他政策措施促进企业清洁生产，防止和减少危险废物

的产生。企业应积极采用低废、少废、无废工艺，禁止采用《淘汰落后

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中明令淘汰的技术工艺和设备。

2.2 对已经产生的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登记，建

设符合标准的专门设施和场所妥善保存并设立危险废物标示牌，按有关

规定自行处理处置或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收集、运输、

贮存和处理处置。在处理处置过程中，应采取措施减少危险废物的体积、

重量和危险程度。



3、 危险废物的收集和运输

3.1 危险废物要根据其成分，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专门容器分类收集。

3.2 装运危险废物的容器应根据危险废物的不同特性而设计，不易

破损、变形、老化，能有效地防止渗漏、扩散。装有危险废物的容器必

须贴有标签，在标签上详细标明危险废物的名称、重量、成分、特性以

及发生泄漏、扩散污染事故时的应急措施和补救方法。

3.3 居民生活、办公和第三产业产生的危险废物（如废电池、废日

光灯管等）应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通过分类收集提高其回收利用和无

害化处理处置，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源危险废物的回收网络。

3.4 鼓励发展安全高效的危险废物运输系统，鼓励发展各种形式的

专用车辆，对危险废物的运输要求安全可靠，要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运输

的管理规定进行危险废物的运输，减少运输过程中的二次污染和可能造

成的环境风险。

3.5 鼓励成立专业化的危险废物运输公司对危险废物实行专业化运

输，运输车辆需有特殊标志。

4、危险废物的转移

4.1 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应遵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

的巴塞尔公约》的要求，危险废物的国内转移应遵从《危险废物转移联

单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规定的要求。

4.2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国家和地方制定的危险废物

转移管理办法对危险废物的流向进行有效控制，禁止在转移过程中将危

险废物排放至环境中。

5、危险废物的资源化



5.1 已产生的危险废物应首先考虑回收利用，减少后续处理处置的

负荷。回收利用过程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的要求，避免二次污染。

5.2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应积极推行生产系统内的回收利

用。生产系统内无法回收利用的危险废物，通过系统外的危险废物交换、

物质转化、再加工、能量转化等措施实现回收利用。

5.3 各级政府应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政府补贴等经济政策和其他政

策措施鼓励企业对已经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回收利用，实现危险废物的

资源化

5.4 国家鼓励危险废物回收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逐步提高危险

废物回收利用技术和装备水平，积极推广技术成熟、经济可行的危险废

物回收利用技术。

6、危险废物的贮存

6.1 对已产生的危险废物，若暂时不能回收利用或进行处理处置的，

其产生单位须建设专门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进行贮存，并设立危险废物

标志，或委托具有专门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单位进行贮存，贮存期限不

得超过国家规定。贮存危险废物的单位需拥有相应的许可证。禁止将危

险废物以任何形式转移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转移到非危险废物贮存设

施中。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有相应的配套设施并按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6.2 危险废物的贮存设施应满足以下要求：

6.2.1 应建有堵截泄漏的裙脚,地面与裙脚要用坚固防渗的材料建

造。应有隔离设施、报警装置和防风、防晒、防雨设施；

6.2.2 基础防渗层为粘土层的,其厚度应在 1米以上，渗透系数应小

于 1.010－7 厘米/秒；基础防渗层也可用厚度在 2毫米以上的高密度聚

乙烯或其他人工防渗材料组成，渗透系数应小于 1.010－10 厘米/秒；



6.2.3 须有泄漏液体收集装置及气体导出口和气体净化装置；

6.2.4 用于存放液体、半固体危险废物的地方，还须有耐腐蚀的硬

化地面，地面无裂隙；

6.2.5 不相容的危险废物堆放区必须有隔离间隔断；

6.2.6 衬层上需建有渗滤液收集清除系统、径流疏导系统、雨水收

集池。

6.2.7 贮存易燃易爆的危险废物的场所应配备消防设备，贮存剧毒

危险废物的场所必须有专人 24 小时看管。

6.3 危险废物的贮存设施的选址与设计、运行与管理、安全防护、

环境监测及应急措施、以及关闭等须遵循《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的规定。

7、 危险废物的焚烧处置

7.1 危险废物焚烧可实现危险废物的减量化和无害化，并可回收利

用其余热。焚烧处置适用于不宜回收利用其有用组分、具有一定热值的

危险废物。易爆废物不宜进行焚烧处置。焚烧设施的建设、运营和污染

控制管理应遵循《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及其他有关规定。

7.2 危险废物焚烧处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7.2.1 危险废物焚烧处置前必须进行前处理或特殊处理，达到进炉

的要求，危险废物在炉内燃烧均匀、完全;

7.2.2 焚烧炉温度应达到 1100C 以上，烟气停留时间应在 2.0 秒以

上，燃烧效率大于 99.9%，焚毁去除率大于 99.99%，焚烧残渣的热灼减

率小于 5%（医院临床废物和含多氯联苯废物除外）;



7.2.3 焚烧设施必须有前处理系统、尾气净化系统、报警系统和应

急处理装置。

7.2.4 危险废物焚烧产生的残渣、烟气处理过程中产生的飞灰，须

按危险废物进行安全填埋处置。

7.3 危险废物的焚烧宜采用以旋转窑炉为基础的焚烧技术，可根据

危险废物种类和特征选用其他不同炉型，鼓励改造并采用生产水泥的旋

转窑炉附烧或专烧危险废物。

7.4 鼓励危险废物焚烧余热利用。对规模较大的危险废物焚烧设施，

可实施热电联产。

7.5 医院临床废物、含多氯联苯废物等一些传染性的、或毒性大、

或含持久性有机污染成分的特殊危险废物宜在专门焚烧设施中焚烧。

8、危险废物的安全填埋处置

8.1 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适用于不能回收利用其组分和能量的危

险废物。

8.2 未经处理的危险废物不得混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安全填埋为危

险废物的最终处置手段。

8.3 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场必须按入场要求和经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

接收危险废物，达不到入场要求的，须进行预处理并达到填埋场入场要

求。

8.4 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场须满足以下要求:

8.4.1 有满足要求的防渗层,不得产生二次污染。

天然基础层饱和渗透系数小于1.010-7厘米/秒，且厚度大于5米时,



可直接采用天然基础层作为防渗层；天然基础层饱和渗透系数为

1.010-7-1.010-6 厘米/秒时，可选用复合衬层作为防渗层，高密度聚乙

烯的厚度不得低于 1.5 毫米；天然基础层饱和渗透系数大于 1.010-6 厘

米/秒时，须采用双人工合成衬层(高密度聚乙烯)作为防渗层，上层厚度

在 2.0 毫米以上，下层厚度在 1.0 毫米以上。

8.4.2 要严格按照作业规程进行单元式作业，做好压实和覆盖；

8.4.3 要做好清污水分流，减少渗沥水产生量，设置渗沥水导排设

施和处理设施。对易产生气体的危险废物填埋场，应设置一定数量的排

气孔、气体收集系统、净化系统和报警系统；

8.4.4 填埋场运行管理单位应自行或委托其他单位对填埋场地下

水、地表水、大气要进行定期监测；

8.4.5 填埋场终场后，要进行封场处理，进行有效的覆盖和生态环

境恢复；

8.4.6 填埋场封场后，经监测、论证和有关部门审定，才可以对土

地进行适宜的非农业开发和利用。

8.5 危险废物填埋须满足《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的规定。

9、特殊危险废物污染防治

9.1 医院临床废物（不含放射性废物）

9.1.1 鼓励医院临床废物的分类收集，分别进行处理处置。人体组

织器官、血液制品、沾染血液、体液的织物、传染病医院的临床废物、

病人生活垃圾以及混合收集的医院临床废物宜建设专用焚烧设施进行处

置，专用焚烧设施应符合《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的要求。

9.1.2 城市应建设集中处置设施，收集处置城市和城市所在区域的



医院临床废物。

9.1.3 禁止一次性医疗器具和敷料的回收利用。

9.2 含多氯联苯废物

9.2.1 含多氯联苯废物应尽快集中到专用的焚烧设施中进行处置，

不宜采用其它途径进行处置，其专用焚烧设施应符合国家《危险废物焚

烧污染控制标准》的要求。

9.2.2 含多氯联苯废物的管理、贮存和处置还需遵循《防止含多氯

联苯电力装置及其废物污染环境的规定》的规定。

9.2.3 对集中封存年限超过二十年的或未超过二十年但已造成环境

污染的含多氯联苯废物，应限期进行焚烧处置。

9.2.4 对于新退出使用的含多氯联苯电力装置原则上必须进行焚烧

处置，确有困难的可进行暂时性封存，但封存年限不应超过三年，暂存

库和集中封存库的选址和设计必须符合《含多氯联苯（PCBs）废物的暂

存库和集中封存库设计规范》的要求，集中封存库的建设必须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

9.2.5 应加强含多氯联苯危险废物的清查及其贮存设施的管理，并

对含多氯联苯危险废物的处置过程进行跟踪管理。

9.3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

9.3.1 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飞灰必须单独收集，不得与生活垃圾、

焚烧残渣等其它废物混合，也不得与其它危险废物混合。

9.3.2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不得在产生地长期贮存，不得进行简易处

置，不得排放,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在产生地必须进行必要的固化和稳定化



处理之后方可运输，运输需使用专用运输工具，运输工具必须密闭。

9.3.3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须进行安全填埋处置。

9.4 废电池

9.4.1 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制定技术、经济政策淘汰含汞、镉的

电池。生产企业应按照国家法律和产业政策，调整产品结构，按期淘汰

含汞、镉电池。

9.4.2 在含汞、镉的电池被淘汰之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单位应建

立分类收集、贮存、处理设施，对废电池进行有效的管理。

9.4.3 提倡废电池的分类收集，避免含汞、镉废电池混入生活垃圾

焚烧设施。

9.4.4 废铅酸电池必须进行回收利用，不得用其它办法进行处置，

其收集、运输环节必须纳入危险废物管理。鼓励发展年处理规模在 2万

吨以上的废铅酸电池回收利用，淘汰小型的再生铅企业，鼓励采用湿法

再生铅生产工艺。

9.5 废矿物油

9.5.1 鼓励建立废矿物油收集体系，禁止将废矿物油任意抛洒、掩

埋或倒入下水道以及用作建筑脱模油，禁止继续使用硫酸/白土法再生废

矿物油。

9.5.2 废矿物油的管理应遵循《废润滑油回收与再生利用技术导则》

等有关规定，鼓励采用无酸废油再生技术，采用新的油水分离设施或活

性酶对废油进行回收利用，鼓励重点城市建设区域性的废矿物油回收设

施，为所在区域的废矿物油产生者提供服务。



9.6 废日光灯管

9.6.1 各级政府应制定技术、经济政策调整产品结构，淘汰高污染

日光灯管，鼓励建立废日光灯管的收集体系和资金机制。

9.6.2 加强废日光灯管产生、收集和处理处置的管理，鼓励重点城

市建设区域性的废日光灯管回收处理设施，为该区域的废日光灯管的回

收处理提供服务。

10、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相关的技术和设备

10.1 鼓励研究开发和引进高效危险废物收集运输技术和设备。

10.2 鼓励研究开发和引进高效、实用的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和

设备，包括危险废物分选和破碎设备、热处理设备、大件危险废物处理

和利用设备、社会源危险废物处理和利用设备。

10.3 加快危险废物处理专用监测仪器设备的开发和国产化，包括焚

烧设施在线烟气测试仪器等。

10.4 鼓励研究开发高效、实用的危险废物焚烧成套技术和设备，包

括危险废物焚烧炉技术、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技术和危险废物焚烧余

热回收利用技术等。

10.5 鼓励研究和开发高效、实用的安全填埋处理关键技术和设备，

包括新型填埋防渗衬层和覆盖材料、填埋专用机具、危险废物填埋场渗

沥水处理技术以及危险废物填埋场封场技术。

10.6 鼓励研究与开发危险废物鉴别技术及仪器设备，鼓励危险废物

管理技术和方法的研究。

10.7 鼓励研究开发废旧电池和废日光灯管的处理处置和回收利用

技术。




